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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5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發展基層醫療服務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胡志偉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2018年5月16日的立法會會議
上，動議隨附的 “發展基層醫療服務 ”議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
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2018年 5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  
胡志偉議員就  

“發展基層醫療服務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行政長官在其施政報告中提出基層醫療健康的施政理念，而財政司

司長亦在財政預算案中表示，就政府全面檢視基層醫療服務規劃，

制訂藍圖，他會在資源上全面配合；為了有效地發展基層醫療服務，

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從整體的公共醫療資源分配中，增加基層醫療服務的資

源，並撥款100億元設立種子基金，以資助市民進行身體檢
查，預防疾病；  

 
(二 ) 因應長者人口增加，全面檢討長者健康中心的服務模式，

以及在各區增設社區健康中心，讓市民在社區得到所需的

醫療及護理服務；  
 
(三 ) 增加長者醫療券計劃的資助金額至每年不少於3,000元，並

加強監管醫療服務提供者，以防長者在被誤導的情況下，

不適當地使用醫療券；  
 
(四 ) 發展全面的公營牙科服務，包括將學童牙科保健服務擴展

至中學生及實施全民牙科保健計劃；  
 
(五 ) 為所有使用公共醫療服務的長者提供半價優惠，以避免他

們因為經濟問題延誤醫治疾病；  
 
(六 ) 善用公私營協作基金以推出更多篩查計劃，讓市民及早就

健康問題作出應對；及  
 
(七 ) 放寬撒瑪利亞基金的申請門檻，取消經濟審查須以家庭為

單位計算的規定，並調低病人就藥物費用須分擔的比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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